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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12月16日

（2016）浙0212民初10033号
赵良军、黄伟英：本院受理原告朱益军与被告赵良

军、黄伟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1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宁
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姜山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480号

赵世伟、黄伟英、赵良军、楼陈静：本院受理原告王
福明与被告赵世伟、黄伟英、赵良军、楼陈静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姜山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460号

李纪伟、尹成：原告宁波新鑫金亚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9日上午9时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462号

陈成、陈传飞：原告宁波新鑫金亚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9日上午8时4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830号

林海江、胡远兵：原告项元兴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
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10日上午8
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172号

曹盛、俞慧：本院已受理原告司徒春飞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212民初717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966号

洪珏晖：本院已受理原告邵旗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
69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403号

宁波诺贝尔迪服饰制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市鄞州美艺织带厂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6403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编号:JYZZ-2016001，日
期：2016年9月28日]，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
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
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

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银行联系电话：0579-82302325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9172881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16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9月17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
已由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

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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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债权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婺城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义支行

借款人名称

金华市林海市政园林有限公司

金华市松海商贸有限公司

富阳市金盟实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索妃纳制衣有限公司

义乌市宝翔物流有限公司

义乌市洁禾针织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康奇塑料制品厂

浙江领巨工贸有限公司

义乌市城西印刷厂

金华特时泰工贸有限公司

金华北科龙芯高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金华北科龙芯高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金华嘉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金华市翔瑞健身俱乐部有限公司

浙江众捷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东阳市康宏红木家具有限责任公司

永康市方岩刀厂

武义白洋会民建材商行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9月17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599001借02789

201599001借02707

201597571借01012

201499300借10537

201399300借09427

201499300借11934

201599300借12640

201499300借11779

201599300借12080

201599300借12079

201599300借12220

201599300借12235

201599300借12225

201599300借12237

201399300借10004

20159930借13606

20159930借13607

201599010借04446

201599060借04946

201599060借04967

201499060借04573

201499060借04536

201499060借04034

201499060循00003

201499060借04215

201599060循00017

201399202借02902

201599280借07235

201499350借01855 201599350展00016

201499350借01864 201599350展00015

本金

3500000.00

5400000.00

5000000.00

3500000.00

5000000.00

2761393.76

4650000.00

1200000.00

2660000.00

110000.00

530000.00

10650000.00

280000.00

4720000.00

0.00

5000000.00

4900000.00

900000.00

1398000.00

3200000.00

1800000.00

5170000.00

3230000.00

1600000.00

2080000.00

1998164.68

5000000.00

5000000.00

3478327.81

750000.00

3200000.00

98665886.25

欠息

200157.16

497974.73

24900.00

17300.00

1000691.87

649801.71

745557.31

83781.78

50617.00

11188.26

53907.09

1110784.15

351185.16

734108.24

80108.94

1077018.00

722458.89

137939.53

118398.63

356452.62

200460.00

668791.21

422756.75

177583.56

274051.57

311214.03

660925.10

1567274.64

35775.00

45000.00

192000.00

12580162.93

代垫费用

22954.00

42580.00

0.00

0.00

52286.00

34562.00

48248.00

0.00

0.00

0.00

0.00

64123.00

0.00

0.00

0.00

0.00

0.00

14214.00

0.00

0.00

0.00

0.00

0.00

17324.00

17139.00

0.00

0.00

0.00

0.00

0.00

313430.00

担保人

金云飞、叶立群、胡小凡、叶淑芳、王拥民、徐媛、浙江宏林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叶林、叶跃群、季春茶

章莉莉、姜文华、王翠贞

富阳三和再生物资有限公司、赵志刚

义乌市诚源化工原料有限公司、龚玉林、骆跃梅、龚玉峰、龚樟贤、楼燕芳、骆英青、陈贤芳、楼仁斌

陈文通、王荷仙、陈樟智、何秀玲、张功泉

义乌市家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吴功潮、宗旭红、张淑华、周爱华、张枝照、张淑贞、张振宇、徐慧

义乌市家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张振宇、徐慧、张淑华、周爱华、张枝照、张淑贞、吴功潮、宗旭红

义乌市家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张振宇、徐慧、张淑华、周爱华、张枝照、张淑贞、吴功潮、宗旭红

义乌市家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张振宇、徐慧、张淑华、周爱华、张枝照、张淑贞、吴功潮、宗旭红

江苏邦源纺织有限公司、义乌市奥克斯纤维有限公司、义乌市昌群伞厂、义乌市明恒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季敬斌、黄巧娟、吴巧英、龚昌群、郑丹英、吴跃华

季敬斌、黄巧娟、郑丹英、吴跃华、义乌市奥克斯纤维有限公司、江苏邦源纺织有限公司、义乌市明恒塑料
制品有限公司

季敬斌、黄巧娟、郑丹英、吴跃华、义乌市奥克斯纤维有限公司、江苏邦源纺织有限公司、义乌市明恒塑料
制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昌群伞厂、吴巧英、龚昌群、季敬斌、黄巧娟郑丹英、吴跃华、义乌市奥克斯纤维有限公司、江苏邦
源纺织有限公司、义乌市明恒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龚秀娟、陈桂荣、童室桦、李晓玲、楼建国、王小芳

浙江雯露针织服饰有限公司、义乌市城西印刷厂、龚辉庆、吴爱玉、金庆丰、楼绿玲

浙江同安工贸有限公司、郑业漫、殷林彬、郑毅鹏、陈晓华

李志韬、徐思盼、金华市婺城区轩瑞母婴用品商行、金华北科龙芯高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楼元元、李梅晶、李志韬、徐思盼、金华市婺城区轩瑞母婴用品商行、金华北科龙芯高科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

徐卓君、金华和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闫京广、徐巧玲、胡晓岚

徐卓君、金华和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闫京广、徐巧玲

金华市翔瑞健身俱乐部有限公司、兰溪飞龙废纸收购有限公司、李志韬、徐思盼

兰溪飞龙废纸收购有限公司、李志韬、徐思盼

陈笑琴、李惠敏、金华老树根商贸有限公司

金云法、杨冬仙、周美群、厉高峰

王佩佩、程磊、程兴汉、程春娥、永康市方岩刀厂

马忠如、郑月妃、李国阳、郑月珠、武义县武陶琉璃瓦厂

武义县武陶琉璃瓦厂、马忠如、郑月妃、李国阳、郑月珠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合同编号：招行
温资转201601号，日期为2016年11月22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
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

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银行联系电话：0577-88899226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7-8885581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16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11月7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
已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

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借款人名称

温州东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11月7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3年授字第701101号 2013年贷字第7001131115号 2014年贷字第7001140205号

19925746.40

本金

19925746.40

6352789.40

欠息

6352789.40

担保人

展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陈晓义、李日明、许灵杰、李勇、吴勇、何恩乐、何约微、徐承
磊、郑晓科、温州东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与金翀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与金翀于2016年3月31日达成的债权转让安

排，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
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金翀。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特公
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翀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注：1.本公告清单贷款人名称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及其相关
分支机构。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金翀的利息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垫付的应
有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4.以上贷款本金、积欠利息中如无币种名称的均指“人民币”，以“万元”为
单位，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数额为准。

上述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或金翀联系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庆春路225号
金翀 地址：宁波市江东区东部新城杨木碶路666号和美城广场前程国际大

厦6楼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金翀
2016年12月16日

序号

1

2

贷款人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

借款人

奉化市东方建材物资
有限公司

奉化市依斯特机电制
造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名称及编号

授信额度合同：FH2013-3016、
FH2014-2030

授信额度合同：FH2014-1003

担保合同名称及编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FH2014-2030-A、FH2013-3016-A1;最高额保证合同：
FH2013-3015-B1、FH2013-3015-B2、FH2014-2030-B1、FH2014-2030-B2

最高额抵押合同：FH2014-1003-A1、FH2013-1003-A2;最高额保证合同：
FH2014-1003-B1、FH2014-1003-B2、

本金（单位：元）

4,000,000.00

16,000,000.00

7,000,000.00

利息（单位：元）

56972.24(截止2014年9月4日)

198281.64（截止2014年8月20日）

83532.14（截止2014年8月20日）

担保人名称

丁峰、严成国、张秀春、严邵波、胡美芳

陈国能、严成国、张秀春、严满国、黄佩红


